一、部门主要职能

无锡市环境保护局主要职责为负责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基本制度；组织编制全市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，审核专项环境功能区划和环境保护规划；组织开展污染物总量控制工作；负责环境污染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；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；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，统筹协调全市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工作；指导、协调、监督生态保护工作；负责环境监测和信息发布；开展环境保护科技工作，组织环境保护重大科学研究和技术工程示范；组织、指导和协调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；开展环境保护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；承担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工作；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等。

二、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
　　（一）内设机构：办公室（人事处、机关党委）、法规处（环境监察处）、计划财务科技处、宣传教育处、自然生态保护处、污染防治处、环境影响评价处（行政许可服务处）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处、固体废物与核辐射安全监督管理处、环境监测与信息处、监察室。

　　（二）下属单位：环境监察局（环境监察支队、核与辐射安全管理站）、环境监测中心站（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中心）、环境科学研究所、环保信息中心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、环保宣教中心（环境技术评估中心）。
三、2014年度收支预算情况说明
　　无锡市环境保护局（含下属单位）2014年度收支总预算为4501.74万元。其中：

　　（一）收入预算

　　1．财政拨款3821.74万元。
　  2．其他收入680万元。

　　（二）支出预算
1．医疗卫生支出96.3万元；
2. 节能环保支出4001.83万元

　　3．住房保障支出403.61万元。

　　（三）主要支出内容

1．医疗卫生支出96.3万元，主要用于支付职工医疗统筹费单位承担部分。
2．节能环保支出4001.83万元，主要用于开展环保工作发生的基本性支出。
　　3．住房保障支出403.61万元，主要用于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、新职工购房补贴及发放的提租补贴支出。

